
本文件所引用資料的資訊係透過公眾資源以及諮詢台北富邦銀行委任之法律事務所而取得，台北 
富邦銀行不負責確認該資料所有方面之完整性及正確性。所有內容均可能因應破產程序之進展， 
在未通知的情況下改變。如相關改變發生時，台北富邦銀行將另行通知。此外，這些資料除非經 
台北富邦書面同意，將不可部份或全部公佈、摘要或引用。 

2009/7/21 發佈 
Q1: 雷曼兄弟控股公司陸續於 2009 年 3 月 13 日及 14 日向美國法院提呈財務

狀況說明書及債權清冊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ffairs and Schedules)後，

受理債權人之債權登記截止日期(Bar Date)是否已經訂立，其最新動態為何? 
A1：根據 2009/7/2 美國紐約州破產法院之命令，針對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附

屬機構之不同債權類型，各自設定不同的債權登記截止日期，並採取不同的債權

登記程序。其中，「麻雀變鳳凰」與「活力早餐」連動式債券之債權，其債權登

記截止日期設定為 2009/11/02，本行將依據相關登記程序委託國外委任律師完

成債權登記作業。 
 
Q2：我之前透過「投資贏家」連動債到期轉換得到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股票，

請問台北富邦銀行會於本次的債權登記截止日期(Bar Date)一併申報嗎？ 
A2：透過「投資贏家」連動債到期轉換得到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股票為無記名

式股票，根據 2009/7/2 美國紐約州破產法院之命令內容，並未提及有關股權之

權利申報作業。未來，破產法院若公佈有關股權申報的正式程序，台北富邦銀行

會委由國外律師協助進行申報權利。

------------------------------------------------------------------------------------------------------ 
2009/3/31 發佈 
Q1: 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於 2008 年 12 月 29 日向美國破產法院提出聲請延

展提出財務狀況說明書及債權清冊 ( 以下合稱「債權清冊」 ) 之期間 至 2009 
年 3 月 16 日。其最新動態為何? 
A1：原雷曼債務人已陸續於 2009 年 3 月 13 日及 14 日向美國法院提呈財務狀

況說明書及債權清冊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ffairs and Schedules)。到目前為

止美國紐約州破產法院至今仍未指定受理債權人之債權登記截止日期。 
------------------------------------------------------------------------------------------------------ 
2009/3/9 發佈 
Q1：雷曼連動債債權登記的金額如何認定? 
A1： 
根據台北富邦銀行(以下稱本行)所委任之荷蘭 Van Doorne N.V.法律事務所的意

見，持有 Lehman Brothers Treasury Co. B.V. (以下稱 LBT)所發行債券之債權

人，其債權的登記金額，將因個別債券的到期日相對於 LBT 的破產日(2008/10/8)
而有所不同。 
1. 對於所有到期日在 2008/10/8 以前之債券而言，以「麻雀變鳳凰」為例，其

債權人登記的債權金額係以最後贖回金額 (final redemption amount) 加上至

2008/10/8 為止之所有利息為計算基準。 
2. 對於所有到期日在 2008/10/8~2009/10/8 之間的債券而言，其債權人登記的

債權金額係以最後贖回金額 (final redemption amount) 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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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所有到期日在 2009/10/8 以後之債券而言，以「活力早餐」為例，其債

權人登記的債權金額可能係以該債券於 2009/10/8 之價值為計算基準。 
敬請注意，債權得登記金額與實際可受償之金額並不相同。實際可受償之金額應

以法院最後的決定為準。另外，以上所述之內容僅適用於荷蘭方面對於債券發行

機構之債權，因「麻雀變鳳凰」及「活力早餐」之保證機構是在美國申請破產，

因此美國方面的債權認定需以美國紐約破產法庭之決定為準。 
 
Q2：甚麼是雷曼連動債債權登記的加速條款? 
A2：持有 LBT 發行之連動式債券的債權人，除了可以依照荷蘭一般法定程序提

出債權登記，亦可為了提早確認債權登記金額的目的（為免疑義，債權登記金額

並不代表將來實際可受償之金額），要求行使「加速條款」。惟本「加速條款」僅

適用於荷蘭方面之債權登記，另外對於債券保證機構 Lehman Brothers Holding 
Inc.之債權登記，仍需依照美國相關之破產程序進行。經荷蘭 Van Doorne N.V.
法律事務所諮詢意見，持有該相關連動式債券應達流通發行面額 25%以上始得

提出行使「加速條款」。 
 
Q3：「麻雀變鳳凰」與「活力早餐」等二檔連動債可以適用加速條款嗎? 
A3：活力早餐可以適用。麻雀變鳳凰則因其到期日是在債券發行機構發生破產

之前，因此不需行使加速條款。 
 
Q4：「活力早餐」連動債行使加速條款有何好處? 有何不利因素? 
A4：若行使加速條款，活力早餐的債權登記金額將於較早的日期確認(僅限於荷

蘭方面)。根據本債券之條件，債權人若行使加速條款，投資人登記之債權金額

為最後贖回金額 (債券發行流通面額之 100%)。然而，行使加速條款可能的不利

因素在於，若 2009/10/8 的債券價值高於本債券的最後贖回金額，則行使加速條

款將使活力早餐的債權人反而以較低的債權金額行使登記。2009/10/8 的債券價

值究竟是否高於本債券的最後贖回金額無法預測，投資人請自行判斷決定。 
 
Q5：行使加速條款是否表示可以早點拿回此筆債權的嗎? 
A5：不是。債權最後認定可分配的金額、何時可以拿回分配金額、以及可以拿

回的成數，必須等待法院破產清算程序完成後才能確定。 
 
Q6：若有持有至少 25%流通發行面額的「活力早餐」債權人以書面回覆希望行

使加速條款, 台北富邦銀行是否就會代為提出行使加速條款的要求? 
A6：是。 
 
Q7：「活力早餐」的加速條款一旦被行使，是不是所有持有「活力早餐」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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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併適用？即便是沒有以書面回覆的投資人？ 
A7：是。 
 
Q8：若「活力早餐」債權人所持有之債券流通發行面額並未達到上述之 25%門

檻，台北富邦銀行會如何處理? 
A8：台北富邦銀行將不會提出行使加速條款的要求，但仍將繼續替客戶進行目

前的債權登記程序。 
------------------------------------------------------------------------------------------------------ 
 
2009 (1/17 發佈) 
Q1：雷曼兄弟破產程序之最新動態 。 
A1：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於 2008 年 12 月 29 日向美國破產法院提出聲請延展

提出重整計畫之期間(延長六個月)，並聲請延展提出財務狀況說明書及債權清冊 
( 以下合稱「債權清冊」 ) 之期間。針對上述兩項聲請，美國破產法院於 2009 
年 1 月 14 日舉行聽證會，並同意結果如下： 
同意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提出重整計畫之期間由 2009 年 1 月 13 日延展至 
2009 年 7 月 13 日。 
同意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提出債權清冊之期間由 2009 年 1 月 13 日延展至 
2009 年 3 月 16 日。 
 
Q2：此一延長對雷曼連動債之投資人有何影響? 
A2：依照美國破產法規定，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於提出前述債權人清冊後，始得

向破產法院請求指定債權人債權申報之截止日。因應債權清冊提出期限之延長，

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可能要到 2009 年 3 月 16 日或甚至更久以後才會向破產

法院提出債權申報截止日 (Bar Date) 之聲請。因此，就整個雷曼相關之債權登

記程序，勢必需時更久。對雷曼連動債投資人來說，債權申報登記可以有更長的

準備期間，但整個雷曼債權清算償還之時程也將更長。 
 
Q3：台北富邦銀行之申報債權的程序進行到何程度？ 
A3：本行已準備好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並將所有資料均送至國外委任律師手

中。「麻雀變鳳凰」與「活力早餐」連動債因發行機構與保證機構分別於荷蘭與

美國提出破產與破產保護，因此，債權申報須分別於荷蘭及美國兩地為之。 
荷蘭方面(就發行機構雷曼兄弟財務公司（Lehman Brothers Treasury Co. B.V.）
之債權登記)： 
由雷曼兄弟財務公司之破產管理人公佈的第一份公開報告得知，荷蘭當地法院目

前尚未對於債權登記及債權人會議設定期限。因此，雷曼兄弟財務公司所發行債

券之受益人目前毋須向破產管理人申報債權。本行將待破產管理人通知相關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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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確定日期後，提出債權申報。 
美國方面(就保證機構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 Inc.）之債

權登記)： 
美國紐約州南區破產法院至今仍未指定受理債權人之債權登記截止日期，亦未宣

佈是否將要求特殊之債權登記申報方式。因此，委任律師與本行將密切留意雷曼

兄弟控股公司與美國破產法院之後續資訊，待美國紐約州南區破產法院指定受理

債權人之債權登記截止日期確定，即送件完成債權登記作業。 
 
Q4：我之前透過「投資贏家」連動債到期轉換得到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股票，

請問台北富邦銀行會幫忙申報登記債權嗎？ 
A4：透過「投資贏家」連動債到期轉換得到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股票為無記名

式股票。因此，於債權登記截止日期確定後，台北富邦銀行會委由國外律師協助

進行申報權利。 


